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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公務員事務小組主席譚耀宗議員致立法會公務員事務小組主席譚耀宗議員致立法會公務員事務小組主席譚耀宗議員致立法會公務員事務小組主席譚耀宗議員，副主席李鳳英議員，副主席李鳳英議員，副主席李鳳英議員，副主席李鳳英議員::::

查詢康樂助理員查詢康樂助理員查詢康樂助理員查詢康樂助理員(Amenities Assistant)(Amenities Assistant)(Amenities Assistant)(Amenities Assistant)所屬職系所屬職系所屬職系所屬職系

本會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內，㆒個代表康樂事務部同事的工會組織；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自 2000

年成立至今，為着適應香港社會整體的變化，修訂了不少的部門政策。從宏觀角度而言，這是

市民大眾所需，作為署方的㆒份子，本會表示支持，作為公務員，服務市民，亦是職責所在。

但署方在推行『第㆓輪自願離職計劃』及所謂『新運作摸式』時，於缺乏咨詢職方的情況㆘，

强行制定了㆒些莫名其妙的所謂部門指引，令㆟手調配出現問題，部份職責被混淆，使員工無

所適從，出現工種混亂錯配，權責不清等情況。

康樂助理員㆒職，在不同時段亦屬於不同職系，政策的混亂不但浪費政府資源，亦打擊員工士

氣。

本會現表列以㆘各點及相關文件，懇請兩位代表勞工界的議員，要求政府澄清及確定康樂助理

員所屬何職：

推行推行推行推行『第㆓輪離職計劃』時『第㆓輪離職計劃』時『第㆓輪離職計劃』時『第㆓輪離職計劃』時：康樂助理員屬於部門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部門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部門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部門職系(Departmental Grade)(Departmental Grade)(Departmental Grade)(Departmental Grade)

署方在推行第㆓輪離職計劃時，在未有咨詢職方㆘，以康樂助理員屬於部門職系，於未來會出

現㆟手過剩為理由，將【部份】康樂助理員職級列入第㆓輪自願退休計劃內。(見附件㆒見附件㆒見附件㆒見附件㆒))))

其後，署方於 2003年 8月，以缺乏康樂助理員管理泳池為理由，宣佈要外判 8個泳池，直接

影響各職級的前途，引起公眾討論及各工會組織抗議。

註註註註：請參考附件㆒：請參考附件㆒：請參考附件㆒：請參考附件㆒

『新運作模式』㆘『新運作模式』㆘『新運作模式』㆘『新運作模式』㆘：康樂助理員屬於㆒般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㆒般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㆒般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㆒般職系(General Grade)(General Grade)(General Grade)(General Grade)

署方在 2002年 10月起，開始推行所謂『新運作模式』，本會曾去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查詢康樂助理員所屬的職系，及是否需要執行㆒些不屬於入職政府時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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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回覆，康樂助理員屬於㆒般職系，而参予『新運作

模式』亦屬於自願性質。(見附件㆓見附件㆓見附件㆓見附件㆓、㆔、㆔、㆔、㆔))))

其後署方於 2003年 4月，強行迫令康樂助理員執行『新運作模式』，並向有關員工發出書面警

告。(見附件㆕見附件㆕見附件㆕見附件㆕))))

註註註註：請參考附件㆓：請參考附件㆓：請參考附件㆓：請參考附件㆓、㆔及㆕、㆔及㆕、㆔及㆕、㆔及㆕

康樂助理員要求同等待遇時康樂助理員要求同等待遇時康樂助理員要求同等待遇時康樂助理員要求同等待遇時：康樂助理員屬於技術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技術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技術職系：康樂助理員屬於技術職系(Technical Grade)(Technical Grade)(Technical Grade)(Technical Grade)

在『新運作模式』㆘，駐場經理、助理文員及康樂助理員同屬㆒般職系，在同㆒工作場㆞，同

屬康樂事務部，但駐場經理及助理文員的每週工作時數為 44小時，康樂助理員則是 45小時。

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函所示，康樂助理員的工作時數並無規定，主要視乎工作性質而定。

當本會去函署方要求康樂助理員在執行『新運作模式』時，應得到同屬㆒般職系的相同待遇，

署方回覆康樂助理員屬於技術性職系，受薪俸常務委員會條款規限。((((見附件五見附件五見附件五見附件五))))

對㆖述有關康樂助理員所屬職系的回覆，本會的會員莫名其妙，而本會的會務顧問亦向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署長查詢，最後亦得到相同的回覆((((見附件六見附件六見附件六見附件六))))

註註註註：：：：請請請請参参参参考考考考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五五五五、六、六、六、六

本會對康樂助理員所屬職系有以㆘問題：

1. 若康樂助理員屬於部門職系，理應只負責管理康樂及體育設施等，獨有的部門工作，不應

在未有共識前被強行修改工作性質，擔任票務、採購、及協助籌辦節目等，不屬於康樂助

理員入職時的工作。

2. 若然，康樂助理員屬於㆒般職系，即是可以調配的職系(Postable rank)，署方可以將康樂

助理員調到其他政府部門，善用㆟力資源，不應將部份康樂助理員職級納入『第㆓輪自願

離職計劃』浪費政府資源，握剎該職系的晉升前途，打擊士氣。在要求康樂助理員執行㆒

般職系工作時，應給予其他㆒般職系的等同待遇，例如：每週 44小時工作，調職到其他部

門的安排等。另外，署方亦無需專為管理康樂助理員，開設多個職系管理職位，浪費資源。

3. 若然康樂助理員屬於技術職系，署方應即時停止強迫同事擔任非職責範圍內的工作，並仿



會務顧問： 立法會議員 陳國強先生 立法會議員 李鳳英女士 潘 新先生    保險及理財顧問： 方冠銘先生
法律顧問：莫超權律師行 牙科顧問：戴尚謙、錢韻儀醫生 醫務顧問：何成枝醫生 義務核數師：杜美兒小姐

效其他部門向全體有關同事提供具認受性的專業訓練，例如：㆗文大學的植物學，香港大

學的園藝設計及康樂體育管理等。

香港特區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不應縱容官員任意修改員工的服務條款，無視法規！

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有助香港經濟繁榮，公務員亦是『打工仔』，勞工權益不容僱主任意踐踏！

本會的會員懇請兩位以立法會公務員事務小組的公職身份，為我等公務員爭取合理權益。

作為勞工界議員，我們希望兩位能站在『打工仔』㆒方，鞏衛勞工福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事務職員協會

    主席                    張兆榮

㆓零零㆕年㆕月㆔日

副本呈：(本會盟會  公務員總工會  主席張國標先生)

         












































